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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永安國小暨大直國小、吉林國小113學年度 

114年 3月份午餐供應委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4 年 3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5 分正 

貳、會議地點：永安國小二樓會議室 

參、主席：張校長文壽                                 記錄：童鈺雯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會議議題： 

(一) 追蹤上次會議決議 

有關 114 學年度學校午餐招標價格，三校已辦理普遍性意願調查，

並於 3/10 完成結果統計。 

(二) 午餐供應事項報告與討論 

1. 114 年 3月 3日衛生局午餐抽檢，學校預計於 4月及 5月午餐主動

送驗各 1次。 

2. 114 年 3月 6日接獲民眾反映午餐費用調漲一案。 

3. 114 年 3月 14 日北市教體字第 1143046403 號函：108 學年度迄

今，有機蔬菜補助皆為每公斤新臺幣 80元，考量近年來檢驗、人

力等各項成本增加，將分二階段調整補助，114 年 4至 12 月有機

蔬菜補助金額調整為每公斤 85元，115 年起有機蔬菜補助金額調

整為每公斤 87 元，以實際供應量計價。另有機蔬菜補助原訂每人

每餐 100 公克為上限，經參酌往年平均食用量，現調整為國小補助

為每人每餐 70 至 85 公克為上限，請學校及午餐廠商評估學生食用

情形及剩食量，依實際需求訂購。 

4. 廚房作業注意事項： 

(1)常於乾料室/備品區發現蚊子蹤跡，請加強廚區病媒蚊防治，建議

出入口空氣門保持常開/電動門保持關閉。 

(2)請注意烹飪時程並加強食物保溫，尤其是素食及炸物。 

(3)配膳時請人員全體上線就定位後再掀蓋配膳，以避免餐點失溫或

遭受汙染。 

(4)還是常發現人員由前處理區門進入，請加強人流動線管控。 

(5)請落實進入廚房應先洗手再配戴手套，避免帶著手套進進出出。 

(6)請加強冷凍藏庫溫度管控，避免電源被關閉。 

(7)請落實清潔作業督導，紀錄表應待確實執行後再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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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審查 114 年 4月菜單 

1. 114 年 4月菜單詳如附件。 

2. 4 月鮮乳供應品項-供應 4次，光泉 1次，雅可樂多 3次。 

3. 若因天候不良導致市場蔬菜到貨量不足需調整菜單時，承商應事先

行文校方同意後始得更改之。 

 

(四) 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午餐發現菜瓜布絲/飛蚊/菜蟲等一般性異物，提請討

論。 

    決  議：記點 1 小點，罰款 2000 元。請廠商加強廚房作業管理及設

備檢查，避免出現異物。 

         

       案由二：114 學年度學校午餐招標事項，提請討論。 

       決  議：詳如附件一，午餐餐費調整一案，請函報教育局核備後再行

公告，待完成報局程序再提請總務處辦理招標事項。 

 

陸、 臨時動議： 

(一)114 年 4月份午餐供應委員會議時間，提請討論。 

決議：114 年 4月份午餐供應委員會議合併於 4/16(三)上午 10:05

召開，審核 114 年 5月菜單及討論 114 學年度午餐招標事項。 

柒、 散會！(上午 11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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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4 學年度學校午餐招標討論事項： 

案由一：確認供應之群組學校。 

說  明： 

1. 依臺北市學校午餐供應他校實施要項辦理。 

2. 受供應學校應將調查表彙整總表及學校午餐供應委員會討論結果，函知

中心學校，並副知教育局，說明是否繼續參與群組。 

決  議： 

1. 為順利辦理 114 學年午餐招標，請各校於 3月份執行家長意願調查，在

各校午餐供應委員會開會討論、決議。於 4月 10 日前函覆永安國小，以

利後續招標作業進行。 

2. 請各校統計 114 學年度供應人數(國小、幼兒園)及餐費預算數，一併函

知主辦學校，以利統計招標公告採購金額。 

 

案由二：114 學年度學童午餐供應形式及餐費提請討論，以利招標作業。 

說  明： 

 1. 113 學年度午餐供應形式如下： 

    供應方式-- 全日班供餐、課後照顧班供餐。 

    供餐內容-- 每餐主食 1種(每周至少 1次麵食)、副食 3菜 1湯、水果每

周 4次、鮮乳每周 1次、有機米每周 1次以上(教育局補助

另計)、有機蔬菜每周 2次以上(教育局補助另計)、特餐每

月 4~5 次以上，供應特餐時維持副食三菜一湯，另每月外加

優酪乳 1次以上(每學期至少於低年級用餐日供應 1次)、實

際供應內容以學校審定為準。 

    計費標準-- 每餐 60 元。 

    繳費方式-- 採學期繳(四聯單)為主、月繳為輔並行。 

    幼兒園— 每餐 40 元，每日主食 1種、副食 3菜 1湯、水果每週二供應

1次。 

2. 另 113 學年度由教育局補助每周一、二、四供應有機蔬菜 3次。 

3. 另教育部三章一 Q獎勵金補助每周二供應有機米 1次。 

4. 依 114 年 2 月 19 日午餐群組供應委員會議決議，進行 114 學年度午餐餐

費調整意願調查，調查結果如下： 

   三校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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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1-5 年級人數 回收數 回收率% 

永安國小 851 839 98.6% 

大直國小 584 550 94.2% 

吉林國小 805 798 99.1% 

合計 2240 2187 97.6% 

 
餐費調整意願調查結果： 

學校 

不同意調漲 同意調漲 

60元 65元 68元 70元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永安 45 5.4% 133 15.9% 43 5.1% 618 73.7% 

大直 54 9.8% 75 13.6% 22 4.0% 399 72.5% 

吉林 59 7.4% 132 16.5% 42 5.3% 565 70.8% 

合計 158 7.2% 340 15.5% 107 4.9% 1582 72.3% 

 

決  議: 

1. 114 學年度午餐供應方式以全日班及課輔班供餐為主，繳費方式採學期

繳(四聯單)為主、月繳為輔並行。 

2. 114 學年度午餐群組委員 15人，出席 13 人，經投票表決，決議 114 學

年度午餐餐費以每餐 70 元進行招標。(不同意調漲 60 元 0票、同意調

漲 65 元 2票、同意調漲 68 元 0票、同意調漲 70 元 11 票) 

3. 供餐內容：每餐主食 1種(每週麵食至少 1次)、副食 3菜 1湯、水果每

周 4次、鮮乳每周 1次(容量 195ml 以上，如忌奶者提供水果 1份)、有

機米每周 1次(教育局補助另計)、有機蔬菜每周 2次(教育局補助另

計)、每周至少 1次以上大塊肉、特餐每月 6次以上(供應特餐時維持副

食三菜一湯)、另每月外加優酪乳 1次(週二供應)，實際供應內容以學

校審定為準。 

4. 幼兒園每餐 45元，每日主食 1種、副食 3菜 1湯，水果每週三供應 1

次。 

5. 供餐品質應符合： 

項目 品質指標 

鮮乳供應 1.鮮乳每周 1次，供應容量 195ml 以上。 

2.周一二四五輪替，每月至少於低年級用餐日供應

1次，忌奶者改為供應水果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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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班提供保冷袋。 

有機米供應 1.有機米每周 1次 (不包含教育局補助) 

2.每周一或四供應，如遇假日則以學校審定為主。 

3.如教育局停止補助，則周一二四輪替，每月至少

於低年級用餐日供應 1次，以學校審定為主。 

4.食用有機米日廠商提供有機糙米添加。 

有機蔬菜供應 1.有機蔬菜每周 2次 (不包含教育局補助) 

2.如教育局停止補助，則周一四、二五輪流供應，

每月至少於低年級用餐日供應 2次，以學校審定

為主。 

3.若因教育局政策致使無法執行時，則以鮮奶或優

酪乳補足其價差。 

大塊主菜供應 1. 大塊主菜(雞腿、雞排、里肌肉排、帶骨豬排、魚

排等)，每周至少 1次。 

2. 每月雞腿 1次。 

3. 配合中秋、聖誕、兒童節、端午節等節日當週大

塊主菜增加一次，以學校審定為主。 

增加食材變化性 1. 當週每日蔬菜品項不重複 

2. 當週每日水果品項不重複 

3. 每週全榖雜糧類至少有 3種以上 

4. 除炒飯及麵食外，每日供應雜糧飯 

5. 當月菜色儘量不重複  

6. 午餐營養價值 

    魚類的供應頻率，1次(份)/週以上  

    未精緻全穀類佔當週供應全榖雜糧類的 

      1/3 以上  

    核果的供應頻率，1次/月以上 

    優質豆類蛋白質(如黑豆、毛豆、黃豆製品

等)的供應頻率，2次(份)/週以上 

減少多重加工製品

使用次數 

多重加工製品每週至多 1次 

  如：魚漿製品、貢丸、肉羹、獅子頭等 

使用非基改產品次

數 

全面使用非基改玉米及非基改黃豆製品 

確保食材安全 依履約規範說明五-(六)，食材須符合國家標準或合

格工廠產製，應優先使用 CAS 或 TQF 標記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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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114 學年度學童午餐罰則提請討論，以利招標作業。 

說  明：114 學年度午餐出現異物及衛生重大違失罰則，依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 113 年 4月版修訂。 

決  議：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3 年 4月版修訂，詳如附件二。如遇法令或

市府範本變更，將依市府最新修訂內容增修於招標文件中。 

 

案由四：建議評選委員人數(9-17 人)，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及「臺北市政府採購評選或審查作業補

充規定一覽表」規定，委員九人至十七人，就具有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

識之人員派兼或聘兼之，其中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2. 依99年11月29日北市教體字第09941420300號函，具有與團膳採購案相關

專門知識（消費、營養、衛生、行政或企業管理…）家長，無採購評選

委員會組織準則第4-1條不得擔任委員情形，學校得依採購相關規定，聘

為採購評選委員會外聘委員（以專家身分）。有關國小午餐採購委員外

聘專家、學者委員（含家長）比例，家長會代表以專家且外聘方式擔任

委員，其參與以達全部委員1/2以上為原則；惟如適合擔任委員之家長名

額不足，外聘委員依法令不得少於1/3。 

 3. 巨額採購之評選委員需9-17人，擬外聘專家2人、具專門知識之家長7人

(大直2人、吉林2人、永安3人)、校內委員4人(大直1人、吉林1人、永安

2人)，共13人組成評選委員會。 

決  議： 

 1. 評選委員 13 人，外聘專家 2 人、具專門知識之家長 7 人(大直 2 

人、吉林 2 人、永安 3 人)、校內委員 4 人(大直 1 人、吉林 1 人、

永安 2 人)。 

 2. 請各校將家長建議名單填入附件表格中，家長資料需載明服務機關、職

稱、專長 1、專長 2、排序、連絡 E-mail 必填、連絡電話、身份字號，

並於 114 年 4月 10 日前以密件回覆主辦學校，以利辦理公告招標作業。 

 

案由五：評選委員會召開次數，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據「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3 條，評選委員會應於招標前成

立，並於完成評選事宜且無待處理事項後解散。評選項目、評選標準及

評定方法有前例或條件簡單者，得由機關自行訂定或審定，免於招標前

成立會為之。但本委員會仍應於開標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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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文件審查，招標文件有前例可循或條件簡單，可簽陳機關首長或授權人

員核定不審查。 

 3. 初評：廠商簡報、企畫書審查，複評：現場履勘。 

決  議: 因本案評選項目、評選標準及評定方法有前例可循，將簽陳校長核定

不審查。本案評選委員會召開 2次(初評、複評)。 

 

案由六：招標及評選費用分攤方式，提請討論。 

說  明： 

 1. 外聘專家每次出席費 2500 元 x外聘專家人數 x評選委員會開會次數 

    如：2500 元*2 人*2 次=10000 元 

 2. 茶水、誤餐費、交通費（招標廠商作業場所現場履勘） 

    如：誤餐費(13+5)*120*2=4320、 

        交通費(複評訪廠中巴一台半日)約 5000 元 

 3. 以上費用分攤方式，討論以群組學校平均分攤或依群組學校供餐規模分

攤或選擇其他方式辦理。 如：19320/3=6440 元 

 4. 外聘評選委員若為家長，得不必給予出席費。 

決  議: 招標及評選費用採三校平均分攤方式辦理。 

 

 

 


